《平谷区促进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十五五”时期打造“首都物流高地”的核心定位，加快推进京平综合物流枢纽建设进程，进一步推动首都物流高地质效提升、能级跃升，建成高质量发展、高效率运行、高水平安全的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现北京市平谷区马坊物流基地管理委员会结合北京市和其他地区相关政策，拟制定出台《平谷区促进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起草工作过程

为确保政策内容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紧密结合平谷区物流产业发展实际与园区企业具体需求，在深入领会上级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园区在产业发展、智慧升级、绿色物流、平台经济及两业融合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支持缺口。同时，广泛参考杭州、广州、广元、海南、上海、石家庄等多地相关政策经验，积极听取园区内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物流企业的意见建议。通过公开征求、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相关部门、重点企业、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对重点条款进行细化优化，最终形成该送审稿。

主要内容

本措施共四章十二条，围绕支持对象、支持方向与内容、资金使用与管理、附则等方面展开，核心内容如下：

总则（第一至二条）：明确措施制定目的，指明支持对象需满足“依法在京平综合物流枢纽范围内进行工商注册、完成统计登记，从事现代物流相关领域经营、服务、管理的独立核算企业（包括仓储、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冷链物流、流通加工、供应链物流等）、其他市场主体”的核心条件。

支持条件及方式（第三至五条）：涵盖八大支持方向。一是扶持企业落地，对租赁高标仓并实际经营的企业给予搬仓费用补贴；二是扶持企业壮大，对升规入库和收入增长的企业提供一次性奖励和年度扶持；三是扶持企业创新，对创建实验室、参与物流企业等级评估和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四是补贴智慧物流，支持自动化、智能化技术装备投资以推动升级；五是补贴绿色物流，鼓励新能源货车应用和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六是补贴口岸物流，对保税库经营和租用主体给予仓储及物流费用补贴；七是支持平台经济发展，建设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并补助平台业务；八是支持产业融合发展，奖励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增效及新设分拨中心、结算中心。

资金使用与管理（第六至八条）：明确资金由区本级财政与镇级财政按企业属地划分进行分级负担，规范资金申报评审、使用管理、绩效评价工作；强调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对伪造者追回资金；明确不予支持情形。
附则（第九至十二条）：规定“一事一议”扶持情形；明确政策与现行政策不重复享受，按“从优不重复”原则执行，措施扶持资金按年度申报兑现；规定措施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遇上级政策调整相应调整；明确企业违规后追索权，设定两年有效期及解释权归属。

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一是明确支持对象条件。所支持的主体必须满足相关条件，以确保政策资源集中服务于真正服务贡献平谷的市场主体，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防止政策空转。

二是扶持措施注重针对性。各项支持均设有具体的条件与标准，支持方向依据企业发展不同需求进行设计，旨在精准助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成长潜力的企业，切实提升政策实施效果。

三是做好政策衔接。本措施严格执行北京市及平谷区相关政策的规范，与现有政策体系协调一致，互为补充。企业在申报时应注意各项政策之间的协同，避免重复申报，确保政策衔接顺畅。


